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开通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为进一步满足投资者需求，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起，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行”）开通旗下开放

式基金的基金转换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释义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

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 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

额。

二、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目前已通过工行开通旗下工银瑞信核心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与工银瑞信

货币市场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本次转换业务开通后，本公司旗下通过工行代理销售的开

放式基金 （工银瑞信中国机会全球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除外） 可进行相互之间的转

换。 包括：工银瑞信核心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工银核心价值股票”）、工银

瑞信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工银货币”）、工银瑞信精选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

简称“工银精选平衡混合”）、工银瑞信稳健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工银稳健

成长股票”）、工银瑞信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工银红利股票”）、工银瑞信增

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前端收费模式（以下简称“工银增强收益债券

Ａ

前端”）、

Ｂ

类基金份额（以下简称“工银增强收益债券

Ｂ

”）、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以下简称“工银添利债券

Ａ

”）、

Ｂ

类基金份额（以下简称“工银添

利债券

Ｂ

”）、工银瑞信大盘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工银大盘蓝筹股票”）、工

银瑞信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工银沪深

３００

指数”）。 其中，工银瑞信增强

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

Ｂ

类之间，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

Ｂ

类之

间未开通转换业务。 本公司今后发行的其他开放式基金将视具体情况确定是否通过工行

开展基金转换业务。

三、业务办理地点和时间

投资者可以通过工行的相关营业网点办理基金的转换业务。 投资者可在基金开放日

申请办理基金转换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与基金申购、赎回业务办理时间相同（本公司公告

暂停基金转换时除外）。

四、基金的转换费用

１

、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赎回费用及基金申购补差费用构成。

２

、基金转换只能在相同收费模式下的基金份额之间进行。 即前端模式下的基金份额

只能转换为另一只基金的前端模式份额， 后端模式下的基金份额只能转换为另一只基金

的后端模式份额。 投资者在提交基金转换业务时应明确标示类别。 目前，工银核心价值股

票、工银精选平衡混合、工银稳健成长股票、工银增强收益债券

Ａ

前端、工银增强收益债券

Ｂ

、工银红利股票、工银添利债券、工银大盘蓝筹股票、工银沪深

３００

指数均只采用前端收

费模式， 工银货币的收费模式目前也默认为前端收费模式。

３

、转出基金时，如涉及的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的，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用。 收取的赎

回费用不低于

２５％

的部分归入基金财产，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

４

、转入基金时， 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时，每次收取申购补

差费用；从申购费用高的基金向申购费用低的基金转换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

５

、本公司旗下基金的转换业务，最低转换申请份额均不得低于

５００

份基金份额。 如果

某笔转换申请导致转出基金的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基金最低保留余额限

制，则转出基金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将被同时赎回。

６

、本公司旗下偏股型基金（工银核心价值股票、工银精选平衡混合、工银稳健成长股

票、工银红利股票、工银大盘蓝筹股票、工银沪深

３００

指数）与工银货币基金之间转换适用

于以下相对应的转换费率。

（

１

）从偏股型基金转入工银货币

工银核心价值股票、工银精

选平衡混合、工银稳健成长

股票、工银红利股票、工银大

盘蓝筹股票、工银沪深

３００

指数转入工银货币

持有期限

转换费率

赎回费率 申购补差费率

１

年以内

０．５％ ０

１

年（含

１

年）到

２

年

０．２５％ ０

２

年以上（含

２

年）

０ ０

（

２

）从工银货币转入偏股型基金

工银货币转入

工银稳健成长股票、工银红

利股票、工银大盘蓝筹股

票、工银沪深

３００

指数

转换金额

转换费率

申购补差费率 赎回费率

１００

万元以下

１．５％ ０

１００

万元（含）至

３００

万元

１．０％ ０

３００

万元（含）至

５００

万元

０．８％ ０

５００

万元以上（含

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０

工银货币转入

工银核心价值股票、工银精

选平衡混合

转换金额

转换费率

申购补差费率 赎回费率

１００

万元以下

１．５％ ０

１００

万元（含）至

５００

万元

１．０％ ０

５００

万元（含）至

１０００

万元

０．８％ ０

１０００

万元以上（含

１０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０

７

、本公司旗下偏股型基金之间转换适用于以下相对应的转换费率。

工银核心价值股票、工银精

选平衡混合、工银稳健成长

股票、工银红利股票、工银大

盘蓝筹股票、工银沪深

３００

指数之间的转换

持有期限

转换费率

赎回费率 申购补差费率

１

年以内

０．５％ ０

１

年（含

１

年）到

２

年

０．２５％ ０

２

年以上（含

２

年）

０ ０

８

、本公司旗下偏股型基金与本公司旗下债券型基金之间的转换适用于以下相对应的

转换费率。

（

１

）从偏股型基金转入债券型基金

工银核心价值股票、工银精

选平衡混合、工银稳健成长

股票、工银红利股票、工银大

盘蓝筹股票、工银沪深

３００

指数转入工银增强收益债券

Ａ

前端、工银添利债券

Ａ

、工

银增强收益债券

Ｂ

、工银添利

债券

Ｂ

持有期限

转换费率

赎回费率 申购补差费率

１

年以内

０．５％ ０

１

年（含

１

年）到

２

年

０．２５％ ０

２

年以上（含

２

年）

０ ０

（

２

）工银增强收益债券

Ａ

前端转入偏股型基金

工银增强收益债

券

Ａ

前端转入工

银核心价值股

票、工银精选平

衡混合、工银稳

健成长股票、工

银红利股票、工

银大盘蓝筹股

票、工银沪深

３００

指数

转换费率

转换金额 申购补差费率 赎回费率

１００

万元以下

０．７％

持有时间

１

年以内为

０．１％

，持有时

间在

１

年以上（含

１

年）

２

年以内为

０．０５％

，

２

年以上（含

２

年）为

０

１００

万元（含）至

３００

万元

０．５％

３００

万元（含）至

５００

万元

０．３％

５００

万元以上（含

５００

万）

０

（

３

）工银添利债券

Ａ

转入偏股型基金

工银添利债券

Ａ

转入工银核心价

值股票、工银精

选平衡混合、工

银稳健成长股

票、工银红利股

票、工银大盘蓝

筹股票、工银沪

深

３００

指数

转换费率

转换金额 申购补差费率 赎回费率

１００

万元以下

０．７％

持有时间在

３０

天（含

３０

天）以内为

０．２％

，持有时间

３０

天以上

１

年以内

为

０．１％

，持有时间在

１

年以上（含

１

年）

２

年以内为

０．０５％

，

２

年以上（含

两年）为

０

１００

万元（含）至

３００

万元

０．５％

３００

万元（含）至

５００

万元

０．３％

５００

万元以上（含

５００

万）

０

（

４

）工银增强收益债券

Ｂ

转入偏股型基金

工银增强收益债券

Ｂ

转入

工银核心价值股票、工银精

选平衡混合、工银稳健成长

股票、工银红利股票、工银

大盘蓝筹股票、工银沪深

３００

指数

转换金额

转换费率

申购补差费率 赎回费率

１００

万元以下

１．５％ ０

１００

万元（含）至

３００

万元

１．０％ ０

３００

万元（含）至

５００

万元

０．８％ ０

５００

万元以上（含

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０

（

５

）工银添利债券

Ｂ

转入偏股型基金

工银添利债券

Ｂ

转入工银核心价

值股票、工银精

选平衡混合、工

银稳健成长股

票、工银红利股

票、工银大盘蓝

筹股票、工银沪

深

３００

指数

转换金额

转换费率

申购补差费率 赎回费率

１００

万元以下

１．５％

持有时间

３０

天（含

３０

天）以内为

０．２％

，持有

时间在

３０

天以上为

０

。

１００

万元（含）至

３００

万元

１．０％

３００

万元（含）至

５００

万元

０．８％

５００

万元以上（含

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９

、本公司旗下货币型基金、债券型基金之间的转换适用于以下相对应的转换费率。

（

１

）工银添利债券

Ａ

转入工银增强债券

Ａ

前端、工银增强债券

Ｂ

、工银货币

工银添利债券

Ａ

转入

工银增强债券

Ａ

前

端、工银增强债券

Ｂ

、

工银货币

转换费率

申购补差费率 赎回费率

０

持有时间在

３０

天（含

３０

天）以内为

０．２％

，持

有时间

３０

天以上

１

年以内为

０．１％

，持有时

间在

１

年以上（含

１

年）

２

年以内为

０．０５％

，

２

年以上（含两年）为

０

（

２

）工银添利债券

Ｂ

转入工银增强债券

Ａ

前端

工银添利债券

Ｂ

转入工银增强债

券

Ａ

前端

转换金额

转换费率

申购补差费率 赎回费率

１００

万元以下

０．８％

持有时间

３０

天（含

３０

天）以内为

０．２％

，持有

时间在

３０

天以上为

０

。

１００

万元（含）至

３００

万元

０．５％

３００

万元（含）至

５００

万元

０．３％

５００

万元以上（含

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

３

）工银添利债券

Ｂ

转入工银增强债券

Ｂ

、工银货币

工银添利债券

Ｂ

转入

工银增强债券

Ｂ

、工

银货币

转换费率

申购补差费率 赎回费率

０

持有时间

３０

天（含

３０

天）以内为

０．２％

，持有

时间在

３０

天以上为

０

。

（

４

）工银增强债券

Ａ

前端转入工银添利债券

Ａ

、工银添利债券

Ｂ

、工银货币

工银增强债券

Ａ

前端

转入工银添利债券

Ａ

、工银添利债券

Ｂ

、

工银货币

转换费率

申购补差费率 赎回费率

０

持有时间

１

年以内为

０．１％

，持有时间在

１

年

以上（含

１

年）

２

年以内为

０．０５％

，

２

年以上

（含两年）为

０

（

５

）工银增强债券

Ｂ

、工银货币转入工银添利债券

Ａ

工银增强债券

Ｂ

、

工银货币转入工

银添利债券

Ａ

转换金额

转换费率

申购补差费率 赎回费率

１００

万元以下

０．８％

０

１００

万元（含）至

３００

万元

０．５％

３００

万元（含）至

５００

万元

０．３％

５００

万元以上（含

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

６

）工银增强债券

Ｂ

、工银货币转入工银添利债券

Ｂ

工银增强债券

Ｂ

、工

银货币转入工银添利

债券

Ｂ

转换费率

申购补差费率 赎回费率

０ ０

（

７

）工银货币转入工银增强债券

Ａ

（前端）

工银货币转入工

银增强债券

Ａ

（前端）

转换金额

转换费率

申购补差费率 赎回费率

１００

万元以下

０．８％

０

１００

万元（含）至

３００

万元

０．５％

３００

万元（含）至

５００

万元

０．３％

５００

万元以上（含

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

８

）工银增强债券

Ｂ

与工银货币之间的转换

工银增强债券

Ｂ

转入

工银货币或工银货币

转入工银增强债券

Ｂ

转换费率

申购补差费率 赎回费率

０ ０

１０

、投资者可以发起多次基金转换业务，基金转换费用按每笔申请单独计算。

１１

、转换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１２

、 如遇旗下基金开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包括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的费率优惠活

动，公告中有特别说明的除外），则基金转换时的申购补差费按照优惠后的费率计算，但对

于通过代销机构网上交易提起的基金转换申请，如本公司未作特别说明，将不适用优惠费

率。

１３

、如遇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基金转换费用的构成同样适用于前述规则，即基金转换

费用由基金赎回费用及基金申购补差费用构成。

１４

、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

Ａ＝

［

Ｂ×Ｃ×

（

１－Ｄ

）

／

（

１＋Ｇ

）

＋Ｆ

］

／Ｅ

其中，

Ａ

为转入的基金份额；

Ｂ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

金份额净值；

Ｄ

为转出基金的对应赎回费率，

Ｇ

为对应的申购补差费率；

Ｅ

为转换申请当

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Ｆ

为货币市场基金转出的基金份额按比例结转的账户当前累

计未付收益（仅限转出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

具体份额以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

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五、转换的业务规则

本公司旗下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则以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注册

登记业务规则》为准。

六、如有任何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４００－８１１－９９９９

，

０１０－５８６９８９１８

电子邮件地址：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ｃｂ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七、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

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〇九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８

证券简称：锦化氯碱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６７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 去年同期

１－９

月累计增

减变动（

％

）

２００９

年

７－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８

年

７－９

月

２００８

年

１－９

月

净利润

约

－１５７３５

万元

约

－３８７８５

万元

－１２８７

万元

１２６

万元

下降：约

３０８８２％

左右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４６２８

元 约

－１．１４０７

元

－０．０３７９

元

０．００３７

———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否。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份公司预计亏损。 亏损主要原因是受国际金融风暴持续影响，整体

行业需求和装置开工率严重不足，产品价格低位运行，公司生产经营受到较大影响，因

此造成公司

１－９

月份累计净利润出现大幅亏损，同比也有较大幅度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有关

２００９

年第三季度经营业绩的具体情况， 公司将在

２００９

年三季度报告中予以

披露，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和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敬请注意投资风险。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４

股票简称：烟台氨纶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５

烟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披露了《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报告》，因工作疏忽，报告中的《财务报

表附注》存在

２

处差错，现更正如下：

一、报告第

６４

页

３１

、营业外收入

（

１

）营业外收入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更正前）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更正后）

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５

，

０４４．７６ ４９

，

８４２．０６

…… …… ……

合 计

８

，

５５３

，

７８１．８３ ８

，

６０８

，

６６８．６５

原因说明：因工作疏忽，公司在原报告中，误将营业外收入中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项

目以营业外收支净额替代，并导致合计项目出现差错。

二、报告第

６７

页

３３

、现金流量

（

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更正

前）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更正

后）

１

、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２９

，

１２４

，

４７０．９７ ３１

，

９６４

，

７４０．０３

…… …… ……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

失

５４

，

８８６．８２ ５

，

０４４．７６

…… …… ……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

－

”号填列）

６０

，

８９９

，

９５３．６７ ５８

，

１０９

，

５２６．６７

…… …… ……

原因说明：因工作疏忽，公司在原报告中，误将上表中的“净利润”项目以“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替代，将“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以母公司数据填列，

并错误地计算填列了“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项目。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报告》中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股东权益变动表未因

此受到影响， 更正后的 《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报告》 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董事会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烟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９ 年１０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６

证券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３８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诉或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大幅上升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业绩变动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净利润 约

６２

，

５００

万元

３４

，

４５９

万元 增长：约

８１％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９８

元

０．５４

元 增长：约

８１％

（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７－９

月业绩变动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净利润 约

１４

，

８００

万元

１２５

万元 增长：约

１１

，

７４０ ％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２３

元

０．００２

元 增长：约

１１

，

７４０ ％

注：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股本为

６３９

，

３１２

，

４４８

股；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０８

年度利

润分配后的股本

６３９

，

３１２

，

４４８

股进行了重新计算。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由于证券行情持续上涨，交易量不断放大且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公司主

要利润来源的证券经纪业务和证券投资业务经营业绩同比大幅度增长， 进而公司整体经营业

绩同比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后的结果， 公司

２００９

年三季度具体财务数据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在公司

２００９

年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３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大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５３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亏损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业绩变动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净利润 约

－４４２

万元

－４６９．１７

万元

－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４６

元

－０．０５２

元

－

（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７－９

月业绩变动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净利润 约

－１８６

万元

－１４１．８２

万元

－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１９

元

－０．０１６

元

－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青岛广顺房地产有限公司的 “朱雀台”项目和兖州海情置业有

限公司的“海情丽都”项目的商品房均已经达到预售条件，并已经取得部分预售收入，但

上述两个项目目前均未竣工验收备案，尚未达到确认收入的条件。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０９

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２

、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公司已经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９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恢复上市的申请，深圳证券

交易所已经受理了公司的申请，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５

日向公司下发了问询函。 目前公司

正根据问询函的要求推进重组并完善补充材料。

若在规定期限内公司恢复上市申请未能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 公司股票将

被终止上市。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７

证券简称：华立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３７

重庆华立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亏损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净利润

－５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

万元

６

，

１６４

，

０９７．２７

元

－１８１％

—

－２６２％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１

元—

－０．０２

元

０．０１２６

元

－１８１％

—

－２６２％

其中，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季度情况如下：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净利润

－５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

万元

１

，

５７８

，

２３０．３１

元

－４１６％－ －７３３％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１

元—

－０．０２

元

０．００３２

元

－４１６％－ －７３３％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

、年内紫杉醇原料销售价格持续低迷，使得销售收入减少，亏损额扩大。

２

、公司工业大麻相关产品市场开拓进展不大，销售额未有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公司经营情况，如？

２００９

？年第三季度业绩与本公告的预计业

绩发生较大幅度偏离，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格式指引第？

１５

？ 号—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及修正公告格式指引》的相关规定及时披露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２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０９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进行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华立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２８

证券简称：中钢吉炭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４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亏损 （扭亏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１

至

９

月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净利润 约

１００

万元

－－２００

万元

２

，

０８７

万元 约

－９５ ％

———

－９０％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０４

元—

０．００７

元

０．０７４

元 约

－９５ ％

———

－９０％

（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７

至

９

月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净利润 约

－３５０

万元———

－４５０

万元

１

，

６２７

万元 约

－１２２ ％

—

－１２８％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１２

元———

－０．０１６

元

０．０５７

元 约

－１２２ ％

—

－１２８％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受金融危机等大环境影响，产品销量较上年同期大幅度下降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公司三季度业绩情况请详见公司三季度报告。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４日

股票简称：国风塑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５９

编号：

２００９－０３５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亏损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业绩变动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

变动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约

－８１００

万元

１９７６．１７

万元

－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１９３

元

０．０４７

元

－

（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７－９

月业绩变动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

变动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约

－４８００

万元

１３０．５２

万元

－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１１４

元

０．００３

元

－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份公司亏损的原因主要系公司所处包装膜市场供需失衡，产品毛利

率较低，辅业运行不良，公司盈利困难。另外公司第三季度加大清产核资力度，全面清理

闲置资产，加大应收帐款清理，计提部分待处置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坏账准备等，同时因

诉讼计提

１５００

万元预计负债。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份亏损金

额约

８１００

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５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D2

2009

年
1 0

月
1 5

日星期四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银行）签署的代销

协议，自

2009

年

10

月

16

日起，浙商银行将代理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华安创新证券

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40001

）、 华安

MSCI

中国

A

股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40002

）、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40003

）、华安宝利配置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40004

）、华安宏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40005

）、华安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

040007

）、华安策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40008

）、华安稳定收

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基金代码：

040009

、

B

类基金代码：

040010

）、华安核心优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40011

）、 华安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A

类基金代码：

040012

、

B

类基金代码：

040013

）、华安上证

18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

金代码：

040180

）的销售业务。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开放式基金代销资格已获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

[2008]1054

号文批准。

浙商银行在以下城市指定营业网点办理投资者的基金账户开户和开放式基金认购、申购、

赎回、基金转换、基金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

浙商银行办理上述业务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南京、成都、宁波、温州、绍兴、

义乌、嘉兴等。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各指定营业网点

2.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www.czbank.com:

3.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95105665

4.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huaan.com.cn

5.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50099

或

021-68604666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10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2088 证券简称：鲁阳股份 公告编号：2009-033

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

新产品上市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硅酸镁保温毯是本公司自主研制开发的硅镁系无机纤维产品，目前已研发成功，可上市销

售。

该产品是针对客户对保温材料低导热、高抗拉需求而推出的新型节能材料，是普通硅酸铝

纤维毯的更新换代产品。 该产品以氧化硅、氧化镁为主要成分，具有颜色洁白、抗拉强度高、导

热系数小等优良特性，兼备保温、防火、节能三大功效，保温及防火区间为

200℃-900℃

，可广泛

应用于石化、电力、水泥、建筑等行业的保温与防火领域，节能效果显著。

由于该产品是新产品，实际销售情况取决于未来市场的开拓情况，公司尚不能预测该产品

对未来销售收入的影响，请投资者给予关注。

特此公告。

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10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2285���证券简称：世联地产 公告编号：2009005

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1-9 月）业绩预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

1

、预告期间

2009

年

1

月

1

日

-2009

年

9

月

30

日。

2

、预计业绩

公司

2009

年

1-9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70%-100%

。

3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351.11

万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 0.56

元

三、业绩变动的原因

（

1

）公司本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实现增长。

（

2

）公司经纪业务本年前三季度扭亏为盈，经纪业务

2008

年同期累计亏损为

2,233.12

万。

（

3

） 公司在

2008

年

3

月至

2009

年第三季度末的期间内陆续完成了收购世联中国持有的

世联行、世联广州、世联东莞、世联惠州、世联北京、世联天津、世联上海、世联珠海各

25%

的股

权的工作，将上述

8

个公司变更为公司

100%

控股的子公司，故公司本年前三季度归属少数股

东损益为

4.17

万元，

2008

年同期归属少数股东损益为

1,203.06

万元。

上述

2008

年数据均未经审计。

四、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的初步测算， 公司

2009

年

1-9

月财务数据以正式披露的

2009

年第

三季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229������������证券简称： 鸿博股份 公告编号：2009-029

福建鸿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福建鸿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09

年中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

案已经

2009

年

8

月

25

日召开的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现有总

股本

8,0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

股，合计转增股本

5600

万股。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已于

2009

年

9

月

9

日实施完毕，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由

8,

000

万股增至

13,600

万股。

现公司已完成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经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8,000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13,600

万元。

特此公告。

福建鸿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10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0558��������证券简称：莱茵置业 公告编号：2009－053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时间：

2009

年

10

月

14

日上午

9

：

30

2

、股权登记日：

2009

年

10

月

12

日

3

、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文三路

535

号莱茵达大厦

20

楼会议室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5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主持人：董事黄国梁先生

7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为

244,449,96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5.93%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经过逐项记名投票表决，作出如下决议：

表决通过了《关于为杭州中尚蓝达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2009

年

9

月

29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登载的 《关于为杭州中尚蓝达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

告》。

表决结果为：

244,449,962

股同意， 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0

股弃权，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吕崇华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次股东大会全套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O 九年十月十四日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关于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编号：

TCYJS2009H200

号

致：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

"

公司法

"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

所

"

）接受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莱茵置业

"

或

"

公司

"

）的委托，指派吕崇

华律师参加莱茵置业

200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莱茵置业

200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本所律师同

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莱茵置业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 对莱茵置业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和相关文件进行

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出席了莱茵置业

200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本所律师查验，莱茵置业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提议并召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的通知，已于

2009

年

9

月

29

日在指定报刊及巨潮资讯网站上公告。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议程，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题为一项。 具体议题如下：

《关于为杭州中尚蓝达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题和相关事项已经在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及相关董事会

决议等公告中列明与披露。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公告的召开时间、召开地点、参加会议的方式及召开程序进行，

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本次股东大会的通

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为：

1

、

2009

年

10

月

12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3

、公司聘请的其他人员。

经大会秘书处及本所律师查验出席凭证，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计

2

人，共计代表股份

244,449,962

股，占莱茵置业股本总额的

65.93％

。

本所律师认为，莱茵置业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权对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采取记名方式

对本次会议的议题进行了现场投票表决，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当场公布

表决结果。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对表决结果没有提出异议。

根据表决结果，本次会议审议的议题获本次股东大会同意通过。本次股东大会没有

对会议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莱茵置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为二

OO

九年十月十四日。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无副本。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承办律师：吕崇华

签署：


